
開 工 服 務 費 
依據本會章程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，本會會員於轄區從事不動產

投資或綜合開發，每開發個案申報開工前來本會報備登記時，公會

應按開發個案總工程造價酌收服務費用，以挹注會務各項服務支

出。依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，其徵收比例授權由理監事聯席

會議訂定之。 

「開工捐贈費」修正案，業經 101年 05月 16日本會第六屆第十三

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，並提 101年 06月 01日第七屆第一次

大會公告後開始實施行。 

「開工服務費」更名案，經第 10屆第 3次會員大會(113.11.21)追

認通過後，將於 114.1.1開始施行。 

（附表）本會「開工服務費」收取比例表： 

 

每次工程造價總額 徵收開工服務費金額 

伍佰萬元（ 含 ）以下 5,000 元 

伍百萬元（不含）以上 

壹仟萬元（ 含 ）以下 
10,000 元 

壹仟萬元（不含）以上 

參仟萬元（ 含 ）以下 
15,000 元 

參仟萬元（不含）以上 

伍仟萬元（ 含 ）以下 
20,000 元 

伍仟萬元（不含）以上 

壹 億 元（ 含 ）以下 
25,000 元 

壹 億 元（不含）以上 30,000 元 

 


